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G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
10048
丨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1樓

受文者.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96年5月3 1曰 

丨 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一字第0960011443號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 件 ：林益勝聲請書影本

来 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電信法第48條第1項 、第58條第2項 、第60 

條有無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有暸解說明攔所列事項之必 

要 ，請查明並檢附相關資料惠復，俾供審理之參考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规定辦理。

^ 二 、電信法第3條第1項规 定 ：「電信事業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。」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 規 定 ：「自本會成立之曰 

起 ，通訊傳播相關法规，包括電信法、廣播電視法、有線廣 

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，涉及本會職掌，其職權原屬交 

; 通 部 、行政院新聞局、交通部電信總局者，主管機關均變更

! 為本會。其他法規涉及本會職掌者，亦 同 。」依同法第3條

4  規 定 ，通訊傳播監理政策之訂定、法令之訂定、擬 訂 、修 正 、

丨 廢止及執行係屬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職掌° 是電信法之

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。

三 、電信法第48條第 1項 規 定 ：「無線電頻率、電功率、發射方 

式及電臺識別呼號等有關電波監理業務，由交通部統籌管理，

： 非經交通部核准，不得使用或變更；無線電頻率之規劃分配'

申請方式、指配原則、核准之廢止、使用管理、干擾處理及 

干擾認定標準等電波監理業務之辦法，由交通部定之。j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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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之目的為何？是否對人民之言論自由產生限制？

四 、電信法第58條第2項 規 定 ：「違反第48條第 1項規定，未經核 

准擅自使用或變更無線電頻率者，處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

20萬元以下罰金。」同條第3項則規定：「犯前項之罪，因 

而致干擾無線電波之合法使用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 

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。」上揭規定分別處罰 

遠反第48條第 1項 ，未造成電波干擾以@已造成干擾電波者， 

其目的為何？處罰違法使用電波但未造成干擾者，對於電波 

之監理之重要性為何？電信法第58條第2項處罰違法使用無 

線電波但未干擾無線電波使用者，是否有違憲法第23條之比

正 本 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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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函

機關地址：10066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43號
聯絡人
電子信箱："helen2画ncc.gov.tw

10048 聯絡電話：23433^4
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 傳真電話：23433874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6年7 月10曰 
發文字號：通傳法字第09605096200號 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 旨 ：有 關 大 院 秘 書 長 函 送 大 法 官 審 理 電 信 法 第 4 8 條 第 1 項 、

第 5 8 條 第 2 項 及 第 6 0 條 違 憲 疑 義 之 釋 憲 聲 請 案 ，查復如 

說 明 ，請 查 照 D
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 大 院 秘 書 長 9 6 年 5 月 3 1 日秘台大一字第 0960011443

號 函 。

二 、 案内所涉電信法第 4 8 條 第 1 項 、第 5 8 條 第 2 項 、第 3 項 

及 第 6 0 條 等 規 定 之 疑 義 ，茲 說 明 如 次 ：

(、)電信法m 锋.第」_ jg立法直钕蟲—何?;L g j t m 寬

論自由產圭里盤？

 ̂ 聯 合 國 文 教 組 織 所 屬 國 際 電 信 聯 合 會  

(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 n ion，簡稱 ITU )
為確保無線電頻率之合理使用，並避免國際無線電臺 

間 之 妨 礙 性 干 擾 ，倦备 J 員業務縣姓_.(含廣播電視等 

3 7 種 業 務 ）實 施 無魏電頻_樂分配、||1_己！ 登 記 ，並 

魁客皇線—電 孤 則 ’供各凰 訂 定其置 a 規1彳。我國雖非 

I T U 會 員 國 ，但 為 與 世 界 各 國 和 諧 共 存 ，遵守國際社 

會技術性規定之原則，爰參照無線電規則編製中華民 

國 無 線 電 頻 率 分 配 表 。

戒 嚴 暨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，我 國 依 「動員時期電信監 

察 實 施 辦 法 」及 「動 員 時 期 電 信 （子 ）器材管制辦

- - 圓  _ _ 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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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線

法」實施電波監理，對違法使用電波及違法持有、販 

售管制器材者，予以判刑及沒收器材設備，頗能收警 

暢遏阻之效。但 6 5年修訂電信法，對違法使用電波者 

僅存消極之行政處罰，且無沒入器材設備之規定。

8 0年 5 月 「動員戡亂時期」終 止 ，然無線電頻 

率之監理仍屬高度管制，仍 依 6 6 年 1 月 2 5 日修正 

之電信法第 2 9 條 規 定 ：「無線電發射方式、頻 率 、 

呼號及電功率等電波監理業務，由交通部規定 

配 ，非 經 請 准 ，不 得 使 用 錢 更 ；其 狀 軍用者 

頻率分配由國防部、交通部會同處理外，其餘由國 

防部視實際需要處理之。工 業 、科 學 、醫療及其他 

非通信用之電波，由交通部規定分配及管理。」彼 

時頻率管理行政體系，分為軍用及公、民用兩類， 

分別為國防部及交通部主管，並依兩部合頒之「無 

線電頻率呼號分配使用及干擾處理規則」，作為各界 

申請頻率及主管機關核配頻率之依據H 森 2 J .j复 

修訂電信法 ，_.電信業務回歸常態管理，明定交通部 

為我國頻率之主管機關，原 「無線電頻率呼號分配 

使用及干擾處理規則」亦於 8 6年 1 月配合修訂為「隻 

波m 瘦豐j里规承」，以符實際需要° 電信自由化 

’後 ，隨著電 ^市場自由開放競爭，無線電頻率之管 

制逐漸鬆綁，無線電頻率之管理由以往之控制型態 

轉變為市場導向型態，各界對頻率需求殷切，除遵 

循國際無線電相關規定外，有效分配及管理，避免 

電波干擾，維持無線電頻率之使用秩序，為頻率管 

理之重要課題& 9 5 年 2 月 2 2 日本會正式成立，電波
■■丨...  ，■■■-.、一 一—… .r . 1-. : ...

監理 f 務之主管機關變更為本會'

於電波頻率係屬「物理之種芝」隱」，乃自然界 

有 限資源，為使全球有限之公共資源得以滿足多元 

社 會 所 需 ，爰各國均由政府將之劃分頻道並分配予

第2頁 共 6頁



部分民眾使用，期珍稀資源充分發揮功能。電信法... f - • •• ••••'

第4 8條 第 1項之立法即係遵循首揭I T U制定之無線 

見則等相關規範，保障合法使用者權益、避免發 

生妨害性干擾，並維護空中電波使用秩序及飛航安 

全 ，非經主管機關依法指配或核配並發給頻率使用 

執 照 ，不得使用。

至於電信法第 4 8條 第 1 項 ，係規定電波業務非 

經主管機關核准，不得使用或變更，並非一概限帝 

人民不得聲請使用，剝奪人民之言論自由權利。4 

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6 4號 解 釋 ：「以廣播及電視 

方式表達意見，屬於蕙法第 1 1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 

範 圍 。為保障此項自由，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 

為公平合理之分配，對於人民『接近使用傳播媒體』 

之 權 利 ，亦應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，予 

以 尊 重 ，—。」差直憲法保應基本權刹之觀點,，私 

人應具定程農各嚴近使用媒體權 _，. _惟是項權利.乃 

__屬.有限度之根利，應針對不同媒體及其類型，建構 

合理使用規範，遵守公平合理之使用原則，方符憲 

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° 觀諸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

/’「！ 94..年 .度 聲 .箄..邛6 ^奮謂鹽皇台一江趾)---無.
人 線 電 m 赫 -(M H Z ) 至 108愈 赫 ( M H Z  )

\ —冢範圍開放使用，並秦里數、盤 奪 人晟之.言論自-由。 

H 信H 48W l 項雖規定無線電頻率等有關電 

波監理業務，由主管機關統籌管理，非經核准，不 

得使用或變更，固不得就此認係違憲，尚且乃上開 

釋字所揭橥為保障人民自由，應由國家對電波頻率 

之使用為公平合理分配之制度保障所必要。

(二）同法第5 8條 第 2 項 、第 3 項 規 定 ，分別處罰違反電 

信法第 4 8條 第 1 項 ，未造成電波干擾及已造成干擾 

電波者，其目的為何_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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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幻 年 2 月 5 日修正之電信法第5 8條 規 定 ： 

「本法施行6 個月後，擅自設置或使用電臺發送9000 

赫 至 3 0 0秭赫之射頻信息，致干擾合法通信經警告仍 

不改正者」或 「遠反第 4 8條 第 1 項規定擅自使用無 

線電頻率致干擾通信者」，處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、 

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 0 萬元以下罰金，至未干擾 

合法通信之上開行為，則僅於同法第 6 5 條設有裁 

處行政罰鍰之規定，亦即依 8 5 年 2 月 5 日修正之 

電信法，擅自設置、使用電臺發送 9 0 0 0赫 至 3 0 0 秭 

赫之射頻信息或違反規定擅自使用無線電頻率而 

「未干擾」合法通信之行為，均非當時法律明文處 

罰 之 對 象 。

惟前揭法條施行3 年 後 ，該法第 5 8條 第 1 項所 

定 「經警告仍不改正」之先行程序規定，卻造成違 

法者一經查獲即變更他頻率，以規避處罰，因而擅 

自設置、使用電臺發送射頻信息之情形曰趨嚴重 * 

爰 於 8 8 年 1 1月 3 曰修正電信法時，刪除先經「警 

告 」之 程 序 ；(g 雙莖蓋魏 l i l 二羞發斂即.有土擾t  

波秩序二妨害飛航安拿色虞，辱1 强里金皇通11 黑

第 2 ̂ 「'違反第4 8條 第 1 項 

^見定，擅 自 使 用 或 變 更 無 線 電 頻 率 擾 無 線 電 波  

之合法使用者，處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 0 萬元以 

下 罰 金 。」將違反規定擅自使用無線電頻率未干^ 

合法使用無線電波者之行為，明定處以刑罰； 

造成干擾合法使用無線電波之行為，因情節較前者 

嚴 重 ，故修訂第3 項 ：「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干擾無 

線電波之合法使用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、拘役或 

科或併科新臺幣6 0萬元以下罰金13」以加重其罰責， 

俾期加強防杜非法使用無線電波頻率之行為。̂ 同  

法 第 6 0條規定之没收，係為維持電波秩序，避免行



為人利用霞信_器挝一再魏攆..，以有效遏止非法廣播 

電臺 ’乃維讓社.會魏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

(三） 處罰違法使用電波但未造成干擾者，對於電波監理之 

重要性為何？

電信法第5 8條 第 2 項對違反同法第 4 8條 第 1項 

規 定 ，未經核准擅自使用或變更無線電頻率，而未造 

成電波干擾者，仍明定處拘役或科或併科罰金，乃衡 

/ 酌前揭行為壤未于擾無線 t 減:之合逢使用__耆，實Ji竊 

占國家資源，謀取私利.而影.響電波之公平利見，雖身 

違锋赛反較土擾合_法使用電.波為輕微，仍.應處尽开1 

_責，以美豐慑之欢。實務上，未經合法申請擅自使用 

無線電頻率者，其設備未經本會審驗，易因設備缺失 

而％^發射電波干擾其他電波1甚者影響飛航安全。經 

查，_ 直 i 起非法廣播電臺頻率與合珠頻率於空中產

生拍\'差数率,，干擾飛航通信頻道、即便旌定斑.闓A 未—_—— —  —■ ---- - -̂―-̂― —  

f 麗金读..電..1言i 歷煮孓頻率，伋無法排-除頻率--交1 作 

里」皇_生#差盤皇两有干■擾之.虡。有鑒於此，管制無 

線電波頻率，對保障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，實有其必 

要因非法廣播電臺之營運成本低、利;閏高，如對未 

干擾合法電波使用者僅科以罰鍰處分，取缔效果不 

彰 ，難以扼阻違法行徑。

(四） 同 法 第 5 8 條 第 2 項規定處罰違法使用無線電波但 

未造成電波干擾者，是否有遠憲法第 2 3 條之比例 

原 則 ？

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 7 6 號 解 釋 ，系爭規範 

「倘與憲法第2 3 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、手段必要 

性 、限制妥當性符合，即無乖於比例原則」° 對使用 

無線電波但未造成電波干擾者處罰之正當性及手段 

必要性，已如前述。至於限制手段究應採用民事賠償 

抑或兼採刑事處罰，則應就國民守法精神、對他人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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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

利尊重之態度、現行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、媒體工作 

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 

紀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，綜合考量。目前電信法 

第 5 8條 第 2 項規定，處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 0 萬 

元以下哥金’該法條為法院判決非法廣播電臺案件依 

據 之 一 ，依歷年判決態樣，實務面成效，哲感到晝過 

4|」未收警慑之 效 ，導矣煮重複觸法，一再挑戰公權 

力 ，倘 # 真 以 罰 鍰 ，遠 法 姜 必 肆 無 忌 禪 ，無嚇 

阻犯罪之效。廣播電視無遠弗屆，對社會具有廣大而 

深遠之影響，故享有傳播之自由者，應基於自律觀念 

善盡其社會責任，不得有濫用自由情事。非法廣播電 

臺之違法擅自使用無線電頻率之行為*不等同於一般 

民眾，且對社會影響甚鉅，按電信法第5 8條之規範， 

自應由司法機關對非法廣播電臺科以較重之刑責，以 

期有效維護電波使用秩序。

綜上所述，對於未依規定擅自使用無線電頻率之 

情 形 ，客觀上雖有未干擾電波合法使用者之行為，然 

因特定時間内縱未干擾合法電信使用者頻率，其仍無十 广为_

法客食 #険麗氣客異妙甩，產生拍差頻奉而生..士擾之 

，_已.詳如Jt述 。況無線電波之管制，對民I 生命及 

財產等安全之保障有直接關聯，故電信法第5 8 條第2 

項規定，即係基於為增進公共利益等考量下所為之必 

要 限 制 ，應符憲法第2 3條規範之意旨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

副 本 ：本會綜合企劃處、資源管理處、技術管理處、北區監理處、中區監理處、南區監 

理 處 、法律事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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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51

受文者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
：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{]月3 0曰

丨 發文字 號 ：秘台大一字第0970023312號

： 速 別 ：最速件

丨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丨 附 件 ：無

f 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電信法第48條第1項 、第58條第2項 、第60 

條有無違蕙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有暸解說明攔所列事項之必 

要 ，請查明並檢附相關資料於二星期内惠復，俾供審理之參 

考 。

說 明 ：

^  一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 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調頻電台（FM)無線電頻道自88兆赫(MHZ)至108兆赫(MHZ)是 

否已開放人民自由使用？

正 本 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

槔

電 子 交 換 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
紙 本 遞 送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

第丨頁共 1頁



保存期限：

受文者

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函
機關 地 址 ：10052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5 

0號

傳 真 ：02-23433874 

聯 絡 人 ：謝 佩 穎 02-2343355S 
電子郡件：shiehpy@ncc. gov. tw

司法院

裝I

訂

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1月2 4曰 

發文字號：通傳法字第Q9700392390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 件 ：頻率分配表941219修正 .doc ' 調頻廣播電臺指配頻率及設臺地區表 , x l s (097RA 
05748_l _241034122081.doc ' 097RA05748„2_241034122081.x ls )

主 旨 ：鈞院函詢調頻廣播電臺（FM ) 無線電頻率自88兆 赫 （MHz 

) 至 108兆 赫 （MHz) 是否已開放供人民自由使用一案，復 

如 說 明 ，請 察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依鈞院秘書長 97年10月3 0日秘台大一字第0970023312號

函辦理。

二 I差 皇 龜 重 波 之 基 i s i i ，為自然界珍貴且有 

限之資源，應予珍惜而予審慎規劃管理，以期發揮最大效 

用 。聯合國文教組織所屬國際電信聯合會（International 

Telecommunication Union— ITU ’ 以下簡稱電聯會）為確 

保無線電頻率之合理使用，並避免不同國家無線電電臺間 

發生妨礙性干擾，將世界劃分為3區 ，並依各類業務特性 

劃分為固定、行 動 、廣播（含電視）、業 餘 、航 空 、衛 星 、 

助 航 、定位等共37種 業 務 ，實施無線電頻率之_分直及無蜂

at ion) 备蓋 制 丄 反 笔 基 星 爆 主 差 生 。電聯會各會 
員國均承諾：除非明確條件顯示不致對依無線電規則工作 

之電臺造成妨礙性干擾，否則其主管機關不應指配任何遠 

背電聯會無線電規則及其頻率分配表之頻率。因 此 ，各會 

員國均依循電聯會無線電規則各頻率分、配 表 v訂定其圏内 

，族1 蘋羊每興泰::二目前我國雖非電聯會會員國，惟為使外

G09725556

G09725556



我國無線電頻率之使用能與世界各國和諧共存及維護國内 

無線電頻率之使用秩序，， 於 民 廉 循 無 線 .電 .規 凰 慕 、 

三區域頻率分配表，訂定S i T S l S S 農 分 麗 表 ’收編於 

爵)方部、交通部合頒之「無線電頻率呼號分配使用展土擾 

i 奚ilffl」内 ，作為國内各界申請使用頻率及主管機關指 
配頻革之依據，其後並依循電聯會各次會議法案修訂頻率 

分配表。嗣 「無線電頻率呼號分配使用及干擾處理規則」 

於民國59年亦配合電信法修正案，修 訂 為 「1 ：盖蓖瑪業務 

豐避靈塗」 ，以符當時實務管理需要，其中 t # 民國 

軍谷配表亦成為「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」之一部分 

° 目前我國無線電頻率之使用，可分為軍用及公、民 用 （ 

非軍用）二 部 分 。

三 、 為維護無線電頻率之使用秩序（未經核准任意使用無線電 

頻 率 ，將因互相干擾而致無法使用，甚至導致公共危險， 

例如飛航安全等） 、i l逢麗皇使瓜效座、遽保通息品賓， 

我國政府乃於電信‘第48條第 1項 規 定 ：「無線電頻率、 

電功率、發射方式及電臺識別呼號等有關電波監理業務， 

由交通部統籌管理，非經交通部核准，不得使用或變更； 

無線電頻率之規劃分配、申請方式、指配原則、核准之廢 

止 、使用管理、干擾處理及干擾認定標準等電波監理業務 

之 辦 法 ，由交通部定之。」另依電信法第48條第1項授權 

訂定之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第2條 亦 規 定 ：「無線電頻 

率 、電功率、發射方式及電臺識別呼號等有關電波監理業 

務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統籌管理，非 

經核准不得使用或變更。」此 外 ，對於未經核准擅自使用 

無線電頻率者，依電信法第58條規定及第65條第1項第7款 

規定予以處罰。 （註 ：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2 

條 規 定 ，自本會成立之日【95年2月2 2日】起 ，通訊傳播 

相 關法規’包括電彳s法 、廣播電視法、有線廣播電視法及 

衛星廣播電視法，涉及本會職掌，其職權原屬交通部、行 

政院新聞局、交通部電信總局者，主管機關均變更為本會

，併予敘明。）

四 、 無線調頻廣播電臺使用之頻率（88兆赫至108死赫） ，屬 

國家所有之稀有資源，依廣播電視法第4條 、第10條及電
第 2 頁 共 3 頁



丨 信法第48條第 1項 規 定 ，無線調頻廣播電臺須經主管機關

! 許可並核配使用之頻率，始得傳送節目供大眾自由收聽使

! 用 。t 矣覺機麗& 政.院親組局直.民國82羌鼓陸產纖麗篇L
: 梯次至第1〇梯次調頻廣播頻率開放i ，該1〇梯次無線調頻

s 廣籀電臺使用之頻率均屬88兆赫至108兆赫頻段：本會目

i 前亦正規劃農1.1#夹無線調頻廣播電臺之開放。經營廣播

I 事業者使用了揭頻率，須經本會許可，並核配頻率後，始

| 得 為 之 ；至於一般民眾如備有接收設備（俗稱收音機） ，

! 即得收聽，無須再由主管機關另為許可。

| 五 、另查司法院釋字第364號解釋文略以，「以廣播及電視方

奉 式表達意見，屬於蕙法第 11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。為

! 保障此項自由，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

I 配 ，…… ° 」其解釋理由書中並闡明「廣播電視之電波頻

! 率為有限性之公共資源，為免被壟斷與獨佔，國家應制定

I 法 律 ，使主管機關對於開放電波頻率之規劃與分配，能依

! 公平合理之原則審慎決定，籍此謀求廣播電視之均衡發展

! ，民眾亦得有更多利用媒體之機會。」換 言 之 ，言論自由

， 固屬我國憲法第11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，惟如利用無線廣

! 播電視為媒介發表言論，對該媒介之設置、使 用 ，仍須符

: 合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相關規定，併予陳明。

; 六 '隨函檢附94年12月1 9曰修正之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

I 及調頻廣播電臺指配頻率及設臺地區表各一份（如附件）

; °
1

奉 正 本 ：司法院

： 副 本 ：脱 院 找 t f 誠 | 1 1 ! 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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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

檔 號: 

保存期限：

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函
機關地址：10052臺北市十正區仁愛路1段5 

0號

傳 真 ：02-23433874 

聯 絡 人 ：謝 佩 穎 02-23433558 

電子郵件：shiehpy@ncc.gov. tw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

;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 11月2 4日

； 發文字號：通傳法字第C97Q0392390號 

； 速 別 ：普通件

: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率 附 件 ：頻率分配表941219修正.d o c、調頻廣播電臺指配頻率及設臺地區表 . x l s

! 主 旨 ：鉤院函詢調頻廣播電臺（FM) 無線電頻率自88兆 赫 （MHz 

； ) 至108兆 赫 （MHz) 是否已開放供人民自由使用一案，復

; 如 說 明 ，請 察 照 。

丨 說 明 ：

| 一 '依 鈞 院 秘 書 長 97年10月3 0日秘台大一字第0970023312號

n 函辦理 °

! '— 、按無線電頻率係無線電波之基本特性’為自然界珍貴且有

； 限之資 源 ，應予珍惜而予審慎規劃管理，以期發撢最大效

： 用 。聯合國文教組織所屬國際電信聯合會（International

; Telecommunication Union一 ITU，以下簡稱電聯會）為確

： 保無線電頻率之合理使用，並避免不同國家無線電電臺間

： 發生妨礙性干擾，將世界劃分為3區 ，並依各類業務特性
線
: 劃分為固定、行 動 、廣播（含電視）、業 餘 、航 空 、衛 星 、

| 助 航 、定位等共37種 業 務 ，實施無線電頻率之分配及無線

: 電頻率指配之登記，並 制 、訂定無線電規則（Radio Regui

： ation) ，供各國制、訂定其國内法規之參考。電聯會各會

: 員國均承諾：除非明確條件顯示不致對依無線電規則工作

| 之電臺造成妨礙性干擾，否則其主管機關不應指配任何違

； 背電聯會無線電規則及其頻率分配表之頻率。因 此 ，各會

.! 員國均依循電聯會無線電規則之頻率分配表，訂定其國内

； 無線電頻率分配表。目前我國雖非電聯會會員國，惟為使

； 我國無線電頻率之使用能與世界各國和諧共存及維護國内
' 第 i 頁 共 3 頁 ...

mailto:shiehpy@ncc.gov


無線電頻率之使用秩序 1 亦於民國59年遵循無線電規則第 

三區域頻率分配表，訂定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，收編於 

國防部、交通部合頒之「無線電頻率呼號分配使用及干擾 

處理規則」内 ，作為國内各界申請使用頻率及主管機關指 

配頻率之依據，其後並依循電聯會各次會議法案修訂頻率 

分配表。嗣 「無線電頻率呼號分配使用及干擾處理規則」 

於民國59年亦配合電信法修正案，修 訂 為 「電波監理業務 

管理辦法」 ，以符當時實務管理需要，其中中華民國無線 

電頻率分配表亦成為「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」之一部分 

。目前我國無線電頻率之使用，可分為軍用及公、民 用 （ 

非軍用）二 部 分 。

三 、 為維護無線電頻率之使用秩序（未經核准任意使用無線電 

頻 率 ，將因互相干擾而致無法使用，甚至導致公共危險， 

例如飛航安全等） 、增進頻率使用效率、確保通信品質， 

我國政府乃於電信法第48條第 1項 規 定 ：「無線電頻率、 

電功率、發射方式及電臺識別呼號等有關電波監理業務， 

由交通部統籌管理，非經交通部核准，不得使用或變更； 

無線電頻率之規劃分配、申請方式、指配原則、核准之廢 

止 、使用管理、干擾處理及干擾認定標準等電波監理業務 

之 辨 法 ，由交通部定之。」另依電信法第48條第 1項授權 

訂定之電波監理業務管理辦法第2條 亦規定：「無線電頻 

率 、電功率、發射方式及電臺識別呼號等有關電波監理業 

務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統籌管理，非 

經核准不得使用或變更° 」此 外 ，對於未經核准擅自使用 

無線電頻率者，依電信法第58條規定及第65條第 1項第7款 

規定予以處罰。 （法 ：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2 

條 規 定 ，自本會成立之日【95年2月2 2日】起 ，通訊傳播 

相 關法規，包括電信法、廣播電視法、有線廣播電視法及 

衛星廣播電視法，涉及本會職掌，其職權原屬交通部、行 

政院新聞局、交通部電信總局者，主管機關均變更為本會

，併予敘明。）

四 、 無線調頻廣播電臺使用之頻率（88兆赫至108兆赫） ，屬 

國家所有之稀有資源，依廣播電視法第4條 、第10條及電 

信法第48條第 1項 規 定 ，無線調頻廣播電臺須經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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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並核配使用之頻率，始得傳送節目供大眾自由收聽使 

用 。前主管機關行政院新聞局自民國82年起陸續辦理第1 

梯次至第10梯次調頻廣播頻率開放案，該 10梯次無線調頻 

廣播電臺使用之頻率均屬88兆赫至108兆赫頻段。本會目 

前亦正規劃第11梯次無線調頻廣播電臺之開放。經營廣播 

事業者使用上揭頻率，須經本會許可，並核配頻率後，始 

得 為 之 ；至於一般民眾如備有接收設備（俗稱收音機） ， 

即得收聽，無須再由主管機關另為許可。

五 、 另查司法院釋字第364號解釋文略以，「以廣播及電視方 

式表達意見，屬於憲法第 11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。為 

保障此項自由，國家應對電波頻率之使用為公平合理之分 

配 ，…… 。」其解釋理由書中並闡明「廣播電視之電波頻 

率為有限性之公共資源，為免被壟斷與獨佔，國家應制定 

法 律 ，使主管機關對於開放電波頻率之規劃與分配，能依 

公平合理之原則審慎決定，藉此謀求廣播電視之均衡發展

，民眾亦得有更多利用媒體之機會。」換 言 之 ，言論自由 

固屬我國憲法第11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，惟如利用無線廣 

播電視為媒介發表言論，對該媒介之設置、使 用 ，仍須符 

合廣播電視法及電信法相關規定，併予陳明。

六 、 隨函檢附94年12月1 9日修正之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 

及調頻廣播電臺指配頻率及設臺地區表各一份（如附件）

正 本 ：司法院 ____________

副 本 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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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稿代簽 稽 號 ：
適用電子交換：第 一 顛 （不加密）
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書 函 （稿 ）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尚路1段 
124#.

受文者：交通部民航局、國防部空軍司令部

華玟國竹年，月" S
處 火 一 字 第 3

發文曰期 

發文字號 

速 別 ：最速枰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

附 件 ：無

普通

總發文

G 09904097

主旨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林益勝聲請憲法解釋案，有瞭解說明攔所 

列事項之必要，請查明並檢附相關資料於一星期内惠復，俾 

供審理之參考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 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是否有非法廣播電臺（俗稱地下電台）因與合法廣播電台之頻 

率於空中產生拍差頻率，干擾飛航通信頻道，致影響飛航安 

全之情事？有無具體案例？請提供相關統計資料。

三 、 何 謂 「拍差頻率」 ？業餘無線電台（俗稱火腿族）是否亦會於 

空中產生拍差頻率？其有無可能影響飛航安全？而與廣播電 

臺使用頻率如何區別？

正 本 ：交通部民航局、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

副本 ：

校對 監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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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it ■■ 

保存期限：

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函
機關地址：10548台北市敦化北路340號

承 辦 人 ：郭錦源

電 話 ：（02)23496149

傳 真 ：（02)23496123

E-Mail ： c\vp6532§mai 1. caa, gov. tw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3月3 曰 

發文字號：通信字第0990006730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 件 ：如 主 旨 （20100225_司法院大法官_拍差頻率資料.doc)

主旨.檢陳拍差頻率等說明貢料如附件’請 察 查 。

說 明 ：敬復貴處99年2月1 1日處大一字第0990004097號 函 。

正本：！濟 書 記 處

M 文 0遍

r;riQQ 门 fsnftn

G09905080



s

說明資料

中華民國9 9 年 3 月 2 曰於民玥航空局

一 、 貴處問題：是否有非法廣播電臺（俗稱地下電台）因與合法廣播

電台之頻率於空中產生拍差頻率，干擾飛航通信頻 

道 ，致影響飛航安全之情事？有無具體案例？請提供 

相關統計資料。

本局回答：對於飛航頻道遭受電波干擾之處置，係由本局向國家 

通訊傳播委員會進行申告，並由該委員會負責查明干 

擾 源 。自9 8 年 1 月 1 0 日至9 9 年 1 月 1 8 日 ，前揭 

之申告計有2 5 次 。至於前開之干擾是否由拍差頻率 

所 引 起 ，本局無從判別。

二 、 貴處問題：何 謂 「拍差頻率」 ？

本局回答：二個頻率相近而且振幅相當的弦波相疊加，由於建設 

性干涉與破壞性干涉的作用而形成振幅大小呈現週 

期性變化之現象。詳細說明請參閱附錄之補充賣料。

三 、 貴處問題：業餘無線電台（俗稱火腿族）是否亦會於空中產生拍

差頻率？

本局回答：若二個頻率相近而且振幅相當，則學理上是會產生拍

差頻率。

四 、 貴處問題：其有無可能影響飛航安全？

本局回答：根據附錄補充資料之分析，於電臺發射機取得主管機 

關審驗合格之前提下，廣播電臺或業餘無線電所形成 

之拍差頻率應不致影響飛航頻道之通信。

五 、 貴處問題：而與廣播電臺使用頻率如何區別？

本局回答：無線電接收機用於選臺之帶通濾波器有固定之頻寬， 

凡頻率位於該濾波器中心頻率上下各二分之一頻寬 

的頻率範圍内之無線電波均會被接收（註 ：請參看附 

錄 ）。是 故 ，一旦雜訊的頻率恰好位於前開頻率範圍 

内則會被接收，而與廣播電臺之電波並無二致°



國 防 部 空 軍 司 令 部 函

機關 地 址 ：台北郵政90251附n 號信箱 

傳 真：
承辦人及電話：潘 沛 驥 （02)2711110W272736

受 文 者 .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 民 國 9 9 年 0 3 月 0 3 日 

發文字號：國空通電字第0990000531號 

速 别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干擾案件統計表，紙 本 ，3 ，頁 3

主 旨 ：函復貴處審理林益勝聲請憲法解釋案所需相關統計資料， 

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復貴處99年2月1 1日處大一字第0990004097號 函 文 。

二 、 本軍僅為頻率使用及干擾通報單位，不具判斷干擾源產生 

原因之能量及權責；本於關切飛安及協助司法審理之立場

，檢 附 本 軍 「97〜98年對空波道遭干擾案件統計表」 ，俾 

供貴處審理參考°

正 本 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
副 本 ：國防部參謀本部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（含附件，請查照）

司 令
空 軍 二 級 上 將

G 09905317

本件保存 年 縮 影 ： 檔 號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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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防部空軍司令部97-9 8年對空波道遭干擾案件統計表 1

../src/wdcs2cOOOB/wdcs2cOOOiTameB.isD
資料時間：9 9年 2 月 2 5 曰

項 次 經 過 概 要 專 業 單 位 查 測 結 果 備 考

1
干擾信號為間歇性雜音信 

號干擾（音樂聲）

i

經分析該單位提供之錄音擋，干擾訊 

號內容模糊且難以辨認，僅能初步研 

判為非法地下廣播電台三次諧波干 

擾 ，惟無法判斷係何區域之廣播電台 

所 肇 生 ，持續監控中。

持續監控中

% 干擾信號為電台音樂聲 持續監控中。 持續監控中

3 遭受不明信號干擾

测證干擾源為屏東縣三地門鄉地下 

電台諧波。

移 轉 NCC辦 理 。

已 移 轉 NCC辦理 

S97005

4 遭受不明廣播電台干擾

测證干擾源為台北市北投區地下電 

台諧波，移 轉 NCC辦 理 。NCC復取缔

完 畢 。

已完成取締改善

5 遺受不明廣播電台干擾 持續監控中。 持績監控中

:

6 遭受不明廣播電台干擾

測證干擾源為台北縣樹林市地下電 

台諧波，移 轉 NC.C辦 理 。

NCC復取締完畢。

已完成取締改善

7 遭受不明廣播電台干擾

測證干擾源為台北市北投區地下電 

台諧波，移 轉 NCC辦 理 。

NCC復取締完畢。

已完成取缔改善

8
高空氣象波段道不明信號 

干擾

持續監控 中 。 持續監控中

I 9 遭受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測證干擾源為台南南化山區地下廣 

播電台諧波干擾，移轉 NCC辦 理 。
已完成取締改善

第 i 頁 ，共 2 頁



!
回復取締完畢。

項 次 經 過 概  要 |專 業 單 位 查 測 結 果 備 考

10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& 持續監控中

n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 a 持續監控中
S?

12 遭不明廣播信號十擾

測證干擾源為台北市北投區地下電 

台諧波，移轉 M X辦 理 。

已移轉NCC辦 理 i
I

N97009

13 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
測證干擾源為高雄縣小岗山地下電 

台諧波。移 轉 NC.C辦 理 。

已 移 轉 NCC辦理 

S97009

14：
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
剥證干擾源為台北市北投區地下電 

台諧波，移 轉 NCC辦 理 。

已移轉KCC辦理 

N97010

15
遭受不明電台干擾，間歇 

性音樂聲

柄判干擾源為不明廣播電台信號w准 

因屬間歇性雜音信號，無法實施信號 

偵蒐及比對作業，持續監控中。

持續監控中

16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測證干擾源為屏東縣青山村地下電 

台三次讀波 a 移轉南區NCC °

已 移 轉 NCC辦理 

S98002

17
S?

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
测證干擾源為散射干擾，為南投橫上 

地 區 = 已 請 N CC中區監理處協助排 

除 。

已移轉NCC辨理

18 不明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。 持續監控中

19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
1. 測證干擾源為台北市北投區地下 

電台證波。移轉北區 NCC。

2, 測證干擾源為台北縣樹林市地下 

電台諧波。移轉北區 NCO

!

I 已移轉NCC辧理 

N98002 

N98003

20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。 持續監控中

21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
測證干擾源為散射干擾1為南投橫山 

地 區 。已請中區 NCC監理處協助排

已移轉NCC辨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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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
除 。

要 專 業 單 位 查 測 結 果 備 考

測證十擾源為散射干擾，為南投橫山 |

地 區 " 已 請 N C C中 區 監 理 處 協 助 排 巳 移 轉 NCC辦理

除 。

23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測證干擾源為新竹市中華路地下電 

台三次諧波，移轉北區 N C O

已移轉N C C辦理
!

N98005 !5

24 遭不明廣擂信號干擾

經協請 N C C查證，值機員楊明松先生 

說明可能為廣播電台之中繼站頻率 

干 擾 。移轉中區 M C O

已 移 轉 N C C 辨理 

M98004

1 25 
\

不明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。 持 續 監 控 中

26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
測證干擾源為（東台灣廣播電台）及 

(花蓮豐蓮廣播台）諧波干擾。移轉 

t c c辦 理 。

已移轉N C C辦理 

EG8001

27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。 持續監控中

28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。 持續監控中

29 不明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° 持續監控中

30 不明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。 持續監控中

31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 11 持續監控中

32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 持續監控中。 持續監控中

33 遭不明廣播信號干擾

i

測證干擾源為屏東山區非法電台諧 

波 ，已由 m e 轨行取歸作業。

巳完成取締改善

合計 3 3 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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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
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; 31

受文者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 
發文日期 ：中華民國99年3月8 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一字第0990005405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丨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: 附 件 ：聲猜書乙份

取 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電信法第48條第 1項 、第58條第3項及第60 

條之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案，有暸解說明二所列事項之必要， 

請查明並檢附相關資料於文到二星期内惠復，俾供審理之參

； 考 °

說 明 ：

^ 一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中華民國88年11月3 日 、92年5月2 1日修正公布之電信法第48 

條第1項及第58條第3項 （92年5月2：[曰修正為第2項 、第3項） ，

暨85年2月5 曰修正公布之電信法第60條 規 定 ，有無相同或相 

異之外國立法例可資參考？

三 、 檢附聲請書乙份。

f  正 本 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
丨 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

郵 寄 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
紙 本 遞 送 _ 本院大法官書 s己處弟一科

第1頁 共 1買



檔 號 ■- 

保存年限：正本

I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函

； 機關 地 址 ：1C052臺:ib市中正區仁愛路 1段50號

i 傳 真 ：G2™2343-3874
I 聯 絡 人 ：蔡 信 誼 23433726

| 10048 電子郵件：tsydavid@nccT gov. tw
!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 124號

! 受 文 者 ： 司法院

I 發 文 日 期 ： 中華民國99年3月29曰
i 發 文 字 號 ：通傳法字苐 09900106320號

I 速 別 ：最速件

i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| 附 件 ： 日本電波法，d o c、香港電信條例 . p d f 、電信法外國立法例說明 .doc (請至附 

； 件下載區下載附件，附件下載網址：h ttp  ://opweth nccx gow tw/ [登入序貌

威 ：A0 1 2 3 2 ] )

I 主 旨 ：檢陳電信法第 48條第 1項 、第58條第3項及第60條之外

I 國立法例如附件，請 鑒 察 。

| 說 明 ：奉 大 院 99年3月8 日秘台大一字第0990005405號函辦

I 理 °

丄 正 本 ： Cl法院

7 副 本 ：

錄 委 員

第 1 頁 共 1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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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就電信法第 4 8條 第 1 項 、第 5 8 條 第 3 項 及 第 60 

條 ，提供有關外國立法例如下，惠 請 卓 參 ：

曰本(電波法)

第二章、電臺執照

規範電堂執照申請取得程序、啤號核配、設備審驗 

規 定 、執照登載事項與變更辦理、頻譜使用現況調 

查與頻率指配等電波監理業務°

第五章、無線電作業

規範無線電使用不得超出設置目的、干擾之處理、 

安全防護與緊急呼救等措施。

第六章、監督管理作業

規範使用頻率變更、頻率使用者變更、頻率使用中 

止等程序。

第九章、罰則

第 百 十 条 次 0 各 号 n 加e 該当玄 § 者 过 、一年以下 

幻懲役又a；百万円以下刃罰金c 処 。

一 第四条©規 定 (乙i § 免許又tt第二十七条〇十八第一項 

乃 規 定 登 録 ％ 、無線局奁開設Lfc者 

二 第 四 条 o 規定丨.二上§ 免許又(丈第二十七条刃十八第一項 

仍規定:乙i s 登録迮旮㈧ ©(二 、力、9 、第七十条刃七第一項、



第七十条 ©八第一項又第七十条 ©九第一項 ©規定上 

今 仓 、無線局奁運用Lfc者

三第二十七条 ©七 ®規定丨 C違反 L T 特定無線局夺開設L 

fc者

四 第 百 条 第 一 項 ©規定 (乙上§ 許 可 洳 乃 ( 乙 、同条同項 

©設備奁運用 Lfc者

五 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四条第一号又这第五 

十五条 ®規定 G 違反L T 無線局仓運用L fc者

六 第十八条第一項®規定!二違反L T 無線設備爸運用L 亡 

者

七 第 七 十 二 条 第 一 項 （第 百 条 第 五 項 準 用 場  

合奁含G  0 又 tt第七十六条第一項（第七十条© 七第四項、 

第七十条© 八第三項、第七十条⑦九第三項及t/第百条第五 

項 匚 朽 準 用 言 5 場 合 奁 含 。）《規定(乙J;〇T 電波©  

発射又U：運用奁停止S 打亡無線局又第百条第一項幻設 

備奁運用Lfe者

八 第七十四条第一項© 規定d  § 処分(乙違反L fc者



九 第 三 十 八 条 © 二十二第一項（第三十八条©二十九及a  

第三十八条0 三 十 八 朽 準用玄冬 場 合 奁 含 。）© 規 

定丨;1上§命令 L 違 反 者

十 第 三 十 八 条 © 二十八第一項（第一号(r係5 部分t乙限 

苍 。）、第三十八条® 三十六第一項（第一•号[乙係§ 部分(二 

限苍。）又 a 第三十八条®三十七第一項》規定(：：̂：§禁止 

:二違反L /t：者

第 1 10條 '

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，處一年以下之徒刑或一百萬日圓以下 

之 罰 金 。

\ /一 、未依第四條之規定取得特許或依第二十七條之十八第一 

項之規定登錄而開設無線電台或運用者。

二 、 未依第四條之規定取得特許或第二十七條之十八第一項 

之規定登錄，且未依第七十條之七第一項、第七十條之 

八第一項或第七十條之九第一項之規定運用無線電台

者 。

三 、 違反第二十七條之七開設專用無線電台者。

四 、未依第一百條第一項之規定取得許可而運用同條同項之 

設備者者。



五 '違反第五十二條、第五十三條、第五十四條第一款或第 

五十五條規定運用專用無線電台者°

六 、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運用無線電設備者D

七 、 運用依第七十二條第一項（含準用於第一百條第五項之 

情形）或第七十六條第一項（含準用於第七十條之七第 

四 項 、第七十條之八第三項、第七十條之九第三項及一 

百條第五項之情形）之規定被停止電波之發射或運用之 

無線電台及第一百條第一項之設備 者 。

八 、 違反依據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處分者°

九 、 遠反第三十八條之二十二第一項所下之命令者（含第三 

十八條之二十九及第三十八條之三十八準用之情形）。

十 、違反依第三十八條之二十八第一項（僅限於第一款）、

第三十八條之三十六第一項（僅限第一款）或第三十八 

條之三十七第一項之規定所為之禁止 者 。



香港（第 106章電訊條例）

第23條藉未領牌的電訊設施發送或接收訊息等

30/06/1997

任何人在知道或有理由相信任何電訊設施正於違反本條例 

下 維 持 ，而卻籍該電訊設施發送或接收訊息，或從事任何上 

述訊息的發送或接收所附帶的任何服務，或傳遞任何訊息以 

便藉該電訊設施進行發送，或收取任何藉此傳送的訊息，即 

屬 犯 罪 ，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罰款$50000。（由1994 

年第18號第5條修訂）

第32A條使用未獲授櫂的頻率 36 of 2000 16/06/2000

持牌人管有或使用以某頻率操作的或裝置在某地點的無線 

電發射器，而該頻率或地點是其牌照所沒有授權的，該持牌 

人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2年 。（由2000 

年第36號第 16條增補）

笫 32H 條編配頻率的權力 12 of 2001 25/05/2001

(1)局長可一（a)將在香港使用或在於香港往冊或領牌的 

船 舶 、航空器或空間物體上使用的無線電頻譜所有部 

分的頻率及頻帶指配；及(b)為在香港註冊或領牌的衛 

星指配衛星軌道位置及參數，局長並須備存一份載有



已指配的頻率、頻帶及衞星執道位置及參數的中央登 

記 冊 。

(2) 局長可一 Ca)在符合第32G(2)條的諸詢規定下’將無線 

電頻譜的任何部分分為他認為適當數目的頻帶’並指 

明每一頻帶的一般用途；（b)在符合第32G(2)條的諮詢 

規 定 下 ，將某頻帶分為他認為適當的頻道，並指明每 

一頻道的一般用途；（c)將頻率或頻帶指配予無線電通 

訊器具的使用者，並指明該頻率或頻帶的用途以及使 

用條件。

(3) 在符合第（4)款的規定下，局長可更改或撤銷已指配的 

頻 率 、頻 帶 、衞星執道位置或參數，或更改其用途以 

及使用條件。

(4) 局長只有在已就擬作出的更改或撤銷向獲指配有關頻 

率 、頻帶'衛星執道位置或參數的持牌人給予合理通 

知的情況下，方可根據第（3)款行使其權限。

(5) 任何人不得在香港或在於香港註冊或領牌的任何船 

舶 、航空器或空間物體上，使用無線電頻譜任何部分 

内的任何頻率，但如該頻率是局長指配的，或是位於 

局長指配的頻帶内，或該頻率是用作局長所指明的用 

途以及其使用是符合局長所指明的條件的，則屬例外。

(6) 凡可根據第（1)款作出的指配關乎使用某頻譜*而根據 

第 32〖 條 ，使用該頻譜的頻譜使用費一(a)須由該頻譜 

的使用者繳付；及(b)須以根據第32I(2)(b)條訂明的 

方法釐定，則局長在決定有關的指配申請時，可將由 

該方法產生或得出的費用（如有的話）視為關乎該等申 

請的一個決定因素。（由 2001年 第 1 2號 第 3 條增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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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防 部 對 空 波 道 遭 干 擾 移 轉 本 會 處 理 案 件

對 照

國 防

部 統

計 表

項 次

經 過 概 要 國 防 部 查 測 結 果

本 會 調 查 結 果  

( 是 否 為 非 法  

廣 播 電 臺 諧 波

干 擾 ）

取 缔 結 果 備 註

3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屏 東 縣  

三 地 門 鄉 地 下 電 臺 諧  

波 ，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》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丨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  

取 缔 。

4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臺 北 市  

北 投 區 地 下 電 臺 禮 波 ^ 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 NCC 

復 取 締 完 畢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

取 缔 。

6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臺 北 縣  

樹 林 市 地 下 電 臺 讀 波 ，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 N CC 

復 取 締 完 畢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 

反 電 信 法 ’依 法  

取 締 。

7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臺 北 市  

北 投 區 地 下 電 臺 諧 波 ，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》 N CC 

復 取 缔 完 畢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達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  

取 締 。

9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臺 南 南  

化 山 區 地 下 廣 播 電 量  

諧 波 干 擾 ，移 轉 NCC 

辦 理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  

取 締 。

12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臺 北 市  

北 投 區 地 下 電 臺 諧 波 ，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  

取 締 。

13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南 雄 縣  

小 岡 山 地 下 電 臺 諧  

波 3 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這  

反 電 信 法 ' 依 法  

取 缔 。

14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臺 北 市  

北 投 區 地 下 電 臺 諧 波 ，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遠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

取 缔 。

16
遭 不 明 廣 播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屏 東 縣  

青 山 村 地 下 電 臺 二 次  

諧 波 ，移 轉 南 區 N C C  =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這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

取 締 ■=



對 照

國 防

部 統

計 表

項 次

經 過 概 要 國 防 部 查 測 結 果

本 會 調 查 結 果  

( 是 否 為 非 法  

廣 插 1 臺 讀 波  

干 擾 ）

取 缔 結 果 備 註

17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散 射 干  

擾 ，為 南 投 横 山 地 區 。 

已 請 N C C中 區 監 理 處 協  

助 排 除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

取 缔 。

項 次 n 、 

2 1 、2 2 係屬 

同案

19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1. 測 證 干 擾 源 為 臺 北 市  

北 投 區 地 下 電 臺 諧 波 ， 

移 轉 北 區 N C C 。

2 .  測 證 干 擾 源 為 臺 北  

縣 樹 林 市 地 下 電 臺 諧  

波 ，移 轉 北 區 N C C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

21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散 射 干  

擾 ，為 南 投 橫 ■ 山 地 區 。 

已 請 N C C中 區 監 理 處 協  

助 排 除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遠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  

取 缔 。

項 次 1 7 、 

2 1 ' 2 2 係屬 

同索

22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散 射 干  

擾 ’為 南 投 橫 山 地 區 。 

已 請 N C C中 區 監 理 處 協  

助 排 除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  

取 締 。

項 次 1 7 、 

2 1 、2 2 係屬 

同案

23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新 竹 市  

中 華 路 地 下 電 臺 三 次  

諧 波 ，移 轉 北 區 N C O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  

取 締 。

24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經 協 請 N C C查 證 ，值 機  

員 揚 明 松 先 生 說 明 可  

能 為 廣 播 電 臺 之 中 繼  

站 頻 率 干 擾 ，移 轉 中 區  

N C O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

26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(東 臺 灣  

廣 播 電 臺 ) 及 ( 花 蓮 豐 蓮  

廣 播 電 臺 ) 諸 波 干 擾 ，移  

請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 偶 發 性 干 擾 ） 無

33
遭 不 明 廣 播  

信 號 干 擾

測 證 干 擾 源 為 屏 東 山  

區 非 法 電 臺 諧 波 ，已由 

N C C 執 行 取 締 作 業 。
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 

反 電 信 法 ，依 法  

取 缔 。



交 通 部 民 航 局 飛 航 頻 道 遭 干 擾 移 轉 本 會 處 理 案 件

項 次 經 過 概 要 飛 航 服 務 總 臺 查 測 結 果

本 會 調 查 結 果 （是 

否 為 非 法 廣 播 電 臺  

諧 波 干 擾 ）

1

取 缔 結 果

1
大 屯 山 助 航 臺  

申 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大 屯 山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反  

電 信 法 ，依 法 取 缔 。

2
大 屯 山 助 航 臺  

申 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A P U 東 北 4 0 浬 及  

大 屯 山 助 航 臺 遭 干 擾 ，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3

臺 北 裝 區 臺 通  

信 氣 象 設 備 臺  

申 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五 邊 1 ?里 遭 干 擾 ，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反  

電 信 法 ，依 法 取 締 。

4
大 屯 山 助 航 臺  

申 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大 屯 山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= 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反  

電 信 法 ，依 法 取 締 。

5

桃 園 區 臺 通 信  

氣 象 設 備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桃 圊 機 場 西 南  

2 0 〜 1 0 浬 遭 干 擾 ，移 轉  

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
6
翔 安 通 設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A P U 東 北 面 3〇浬 

遭 干 擾 ，移 轉 N C C 辨 理 。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反  

電 信 法 ，依 法 取 缔 。

7

台 北 區 臺 通 信  

氣 象 設 備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松 山 機 場 東 南 面  

5〜1 0 浬 遭 干 擾 ，移 轉 N C C

辦 理 。

是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反  

電 信 法 ，依 法 取 缔 。

S

桃 園 區 臺 通 信  

氣 象 設 備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松 山 機 場 西 南 面  

2 0 浬 、龍 潭 地 區 遭 干 擾 ，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是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反  

電 信 法 ，依 法 取 歸 。

9
翔 安 通 設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北 部 雷 達 席 無 線 電 聽 到 音  

樂 干 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是 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反  

電 信 法 ，依 法 取 締 *=

10
翔 安 通 設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A P U 東 北 面 2 0 、 

1 7 0 浬 遭 干 擾 ，移 轉 N C C  

辦 理 。

是
非 法 廣 揭 電 臺 違 反  

電 信 法 ，依 法 取 缔 。

11
翔 安 通 設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A P U 東 北 面 2 0 0 、 

1 7 0 、6 0  ' 1 0 浬 遭 干 擾 ，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12

桃 園 區 量 通 6  

氣 象 設 備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台 北 塔 台 地 面 管 制  

席 遭 干 擾 、在 空 -主 副 機 均  

遭 干 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 V’

13
大 屯 山 助 航 臺  

申 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大 屯 山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

項 次 經 過 概 要 飛 航 服 務 總 臺 查 測 結 果

本 會 調 查 結 果 （是 

否 為 非 法 廣 搐 電 臺  

諧 波 干 擾 ）

取 締 結 果

14

祧 園 區 臺 通 信  

氣 象 設 備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大 屯 山 及 桃 園 機 場  

遭 干 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反  

電 信 法 ，依 法 取 締 D

15
大 屯 山 助 航 臺  

申 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大 屯 山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16
大 屯 山 助 航 臺  

申 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大 屯 山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17
大 屯 山 助 航 臺  

申 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大 屯 山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，移 轉 N C C 辧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18

桃 圊 區 臺 通 信  

氣 象 設 備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桃 園 機 場 遭 干 擾 ，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19
大 屯 山 助 般 臺  

申 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大 屯 山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
益

2 0

桃 園 區 臺 通 信  

氣 象 設 備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大 屯 山 接 收 機 遭 干 擾 ，移 

轉 N C C 辦 理 。
是

非 法 廣 播 電 臺 違 反  

電 信 法 ，依 法 取 締 。

21
花 蓮 助 航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花 蓮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22

桃 圊 區 臺 通 信  

氣 象 設 備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桃 園 機 場 遭 干 擾 ， 

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23
花 蓮 助 航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花 蓮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2 4
花 蓮 助 航 臺 申  

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花 蓮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25
大 屯 山 助 航 臺  

申 告 干 擾

位 置 在 大 屯 山 助 航 臺 遭 干  

擾 ，移 轉 N C C 辦 理 。

否

(偶 發 性 干 擾 ）
無


